中共无锡市惠山区委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文件
惠委工〔2015〕58号
★
关于评选2015年度区级机关先进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通知

各党总支、支部，各局（办）党委机关党总支、支部：

按照区委“双争双创”活动部署、机关党的工作安排和区级机关目标考核要求，为做好年度党建总结工作，总结一批先进经验，树立一批先进典型，经研究，决定评选2015年度区级机关先进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机关工委直属的各党总支、支部，各局（办）党委机关党总支、支部。

二、评选项目

（一）先进党组织

1、评选条件：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进程中，认真完成区委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成绩显著；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密围绕部门中心工作，开拓创新，在促进各项工作上取得突出成绩；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和落实“三严三实”要求，纪律严明，作风优良；认真履行党建主体责任，党的工作有抓手、有氛围，党建基础工作扎实，报送信息及时，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强，有较好的典型示范作用。

2、评选办法
（1）部门总结。各部门党组织对照目标考核办法中党建工作任务和自身实际，统一按照“年内党建任务完成情况、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情况、党建亮点和特色工作、存在的不足和努力方向”四个方面进行总结，并形成不超过2500字的总结材料（格式见附件1），于片组述职时交机关工委。
（2）片组述职。以片组为单位，按照上述总结要求，由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进行党建工作专项述职。述职会议安排在2015年12月14日至12月25日期间，具体时间和地点由各党建片组长单位确定并通知。每个部门党组织派党员代表参加现场述职，并进行现场民主测评，参加会议的党员代表不少于50人。

（3）台帐检查。各部门党组织于接到通知后及时将“基层党建工作记载本”和“周五学习日记载本”交机关工委1735办公室。

（4）综合评定。机关工委综合评选条件、日常考核、述职测评、台帐检查等情况，最终评定本年度先进党组织。

（二）优秀共产党员

1、评选条件：转正满1年的中共正式党员；政治素质高，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较强的大局意识；党员意识强，能严于律己，模范带头作用明显；业务技能精，能独当一面开展工作，是本单位、本岗位的业务骨干，工作成绩得到公认；践行群众路线，作风效能好，廉洁高效形象优。

2、评选办法：请各部门党组织对照评选条件，按照《2015年度区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名额分配表》（附件2）的名额组织推荐，确定优秀共产党员候选人，并填写《2015年度区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推荐表》（附件3），于12月24日前报机关工委1735办公室。

（三）优秀党务工作者

1、评选条件：从事党务工作满1年的中共正式党员；自觉学习党的政治理论知识，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性原则强，公道正派，清正廉洁，在党员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党建业务熟练，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协调服务能力和爱岗敬业精神，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机关党建工作的新方法，创造性开展工作；积极组织本部门、本单位党员参加各项党建活动，在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工作中成绩显著。

2、评选办法：机关工委将根据优秀党务工作者评比条件，结合党务干部在推动部门党建工作和参加机关工委组织的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综合评定本年度的优秀党务工作者的最终人选。

三、评选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党内各类先进的评选推荐工作，把评先评优与履职服务、作风效能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加强机关党的建设。

（二）充分发扬民主。原则上市、区党内先进将在区级机关先进的基础上推荐。各党组织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严肃认真、好中选优”的原则，严格把关，确保把政治素质过硬、群众公认，在本职岗位上做出较大成绩的优秀同志推荐出来，通过选树先进典型，在党员干部中营造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氛围。

（三）及时推荐上报。各党组织要严格按照时间进度上报相关总结和推荐表。相关表格可在“惠山区区级机关党建网（网址：www.hsjgdgw.gov.cn）”/ “相关下载”栏目中下载。
附件：1、党建述职材料格式

2、2015年度区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名额分配表

3、2015年度区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推荐表
中共无锡市惠山区委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2015年12月9日

附件1

党建述职材料格式

题目（宋体2号）

××××党总支（支部）2015年度党建工作总结（楷体3号）

一、年内党建任务完成情况（黑体3号）
参考机关工委2015年工作要点（惠委工【2015】11号）

小标题（楷体3号）
正文（仿宋3号）

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情况
三、党建亮点和特色工作

四、存在的不足和努力方向
附件2：

2015年度区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名额分配表
	序号
	单位
	优秀共产党员

名额
	序号
	单位
	优秀共产党员

名额

	1
	纪委监察局党支部
	1
	27
	国税局党总支
	2

	2
	区委办党支部
	1
	28
	地税局党总支
	2

	3
	组织部党支部
	1
	29
	商务局党支部
	1

	4
	宣传部党支部
	1
	30
	审计局党支部
	1

	5
	统战部党支部
	1
	31
	行政服务中心党总支
	2

	6
	台办党支部
	1
	32
	总工会党总支
	2

	7
	机关工委党支部
	1
	33
	人大机关党总支
	1

	8
	老干部局党支部
	1
	34
	政协机关党总支
	1

	9
	党校党支部
	1
	35
	档案局党支部
	1

	10
	公安分局党总支
	3
	36
	妇联党支部
	1

	11
	检察院党总支
	3
	37
	团委党支部
	1

	12
	法院党总支
	3
	38
	工商联党支部
	1

	13
	政法委党支部
	1
	39
	科协党支部
	1

	14
	司法局党总支
	2
	40
	残联党支部
	1

	15
	民政局党总支
	2
	41
	交通运输局机关党总支（支部）
	1

	16
	农办党支部
	1
	42
	政府办机关党总支（支部）
	1

	17
	城管局党总支
	2
	43
	经信局机关党总支（支部）
	1

	18
	发改局党总支
	2
	44
	教育局机关党总支（支部）
	1

	19
	科技局党支部
	1
	45
	人社局机关党总支（支部）
	1

	20
	外事接待办党支部
	1
	46
	住建局机关党总支（支部）
	2

	21
	环保局党总支
	2
	47
	水农局机关党总支（支部）
	1

	22
	文体局党总支
	2
	48
	农林局机关党总支（支部）
	1

	23
	安监局党支部
	1
	49
	卫计局机关党总支（支部）
	2

	24
	统计局党支部
	1
	50
	粮食局机关党总支（支部）
	1

	25
	红十字会党支部
	1
	51
	市场监管局机关党总支（支部）
	3

	26
	财政局党总支
	2
	52
	经发公司党委
	1

	
	
	
	
	合计
	73人


附件3：

2015年度区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入党时间
	
	党内职务
	
	行政职务
	

	主要

事迹

（一定要有工作实绩）
	                                     

	单位党组织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机 关 工 委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单位党组织填写，一式2份，于2015年12月24日前报机关工委1735办公室。

